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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聘请 Lakey 教授为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及时披露。  

●本协议履行对公司 2019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

响,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合作协议生效后，博鳌国际医院将是 Lakey教授在中国的独家合作伙伴。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交易概述： 

2019 年 1月 25 日,济民健康管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海南济民博鳌国际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鳌国际医院”或“甲方”）

与 Jonathan Robert Todd Lakey（乔纳森•罗伯特•陶德•莱基）（以下简称“Lakey

教授”或“乙方”）在海南博鳌签署了《合作协议》。 

（一）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Jonathan Robert Todd Lakey 

职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外科与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加利福尼

亚大学外科临床胰岛项目研究细胞库主任。 

Lakey 教授简介：1995年获得阿尔伯塔大学实验外科博士学位，著名干细胞

专家，现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外科临床胰岛项目研究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外科

和生物医学工程教授、加州大学欧文亨利塞缪尔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客座教授



以及一家公众糖尿病生物技术公司 MicroIslet Inc.的首席科学官和总裁。 

Lakey 教授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由博鳌国际医院与 Lakey教授于 2019年 1月 25 日在海南博鳌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博鳌国际医院与 Lakey 教授签署的

合作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甲方聘用乙方担任甲方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博鳌国际医院旗下）首

席科学家，服务于甲方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2、为甲方提供干细胞相关领域的技术支持，并共同开展科研项目，科研成

果共同落地转化。具体包括： 

A.多功能干细胞诱导成胰岛治疗糖尿病 

B.干细胞治疗慢性胰腺炎 

C.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脑卒中患者康复 

D.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阿尔兹海默症 

E.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抗衰老研究 

F.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3、甲方作为干细胞治疗糖尿病，慢性胰腺炎，多发性硬化症和抗衰老研究,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脑卒中康复和阿兹海默症科研在中国的独家合作伙伴，甲

方对于乙方科研成果在中国技术转化具有优先权。 

4、乙方确保甲方开展的干细胞相关科研合作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 

5、埃德蒙顿方案是世界多中心联合研究计划，用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已经

获得 FDA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进行临床试验，目前是 3 期临床阶段；干

细胞治疗脑卒中、脑痴呆阿尔兹海默症已获得美国 FDA 批准。 

（二）保密制度 

甲方所有未公开的，可获专利或不可获专利的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与甲方有关的所有商业信息、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商业

计划以及其他不适合向公众披露的保密或机密信息，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或保存）



都为甲方的商业秘密，是甲方的独有财产。乙方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任何时候对

上述商业秘密都负有保密义务。 

（三）协议的终止、续订、变更和解除 

1、本合同协议期限为 3年。 

2、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的原因或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时，本合同终止。 

3、如果甲乙双方或一方不再续签本合同，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本合同即

行终止。 

（四）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

任何一方可以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仲裁裁决后，不服从仲裁裁决的一方，可依照法律规定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天内，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博鳌国际医院的发展需要，双方在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开展业务

合作，有利于博鳌国际医院的长远发展。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博鳌国际医院 

2019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根据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披露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